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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相关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 10:30 时始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对大众迈腾轿车 1 辆进行公

开 拍 卖 ，参 考 价 ：35000 元 ，竞 买 保 证 金 ：

7000元。

标的于 2 月 23 日、24 日在南岸区茶园广

福大道1号展示，看样需提前电话预约。竞买

人应提前完成中拍平台实名注册和报名后，

在 2 月 24 日 16:00 时前（到账为准）将保证金

转账缴入拍卖人指定账户（公司全称：重庆信

托 拍 卖 行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账 号 ：

31060901040004547 ；开户行：农业银行重庆

南坪支行），并在 2 月 24 日 10:00 时-16:00 时

期间携有效证件原件到我公司签署竞买协

议。拍卖人收到保证金和核准竞买人身份

后，为竞买人开通竞买账号权限。逾期恕不

办理。

特别说明：1、标的以现状拍卖，以竞买人

实际看样为准；2、标的过户费用均由买家承

担；3、标的详情请向我公司咨询，并以我公司

拍卖目录为准。

联系方式：62955008

公司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金阳阿

凯德拾光里16-3

重庆信托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2月18日

公 告
彭胤容（女，1938年1月17日出生，生前公民身份号码：

510214193801170441）于 2021 年 11 月 13 日死亡。彭胤容生

前于2011年12月5日立有公证遗嘱一份。现该遗嘱继承人

向我处申办继承权公证。如你认为有下列情况，请于十五日

内向本处提出，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及身份证明材料：

一、上述公证遗嘱不真实、不合法。

二、彭胤容生前有订立有其它有效遗嘱，或与他人签订

有遗赠抚养协议。

三、你属于彭胤容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

定继承人。

四、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彭胤容的遗嘱继承人有

丧失继承权的情形。

五、你认为有可能影响本继承权的其它情形。

单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121号205办公室

联系人：都修霖 电话：63661732 邮编：400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渝中公证处

2022年2月18日

重庆市交通局公告
重庆广顺运输有限公司：

本机关已于2022年1月19日向你单位作出《重庆市交通局行政处罚告

知书》案号：202110904011525，并于2022年1月20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

你单位送达，因未妥投，现已退回本机关。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作出的内容如下：

经查你单位的渝 BY6157 于 2021 年 12 月 5 日 06 时 30 分，在沙坪坝区

G212国道南溪村村委会（经济园89号）存在载运可分载物品的超限运输

（重量超限）车辆，行驶公路的（2轴车，车货总质量23.25吨）的行为。涉嫌

违反《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拟对

你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2500.00元（贰仟伍佰元整）的行政处罚。如有陈述、

申辩的，请最迟至在本公告到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放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交通局

2022年2月18日

重庆市交通局公告
重庆领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本机关已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向你单位作出渝交执罚〔2021〕

10904002092号行政处罚决定，并于2021年12月31日通过邮政特快

专递向你单位送达，因未妥投，现已退回本机关。依据《民事诉讼

法》相关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作出的内容如下：

你单位的渝AR601V于2021年02月20日14时34分，在沙坪坝

区烈士墓陵云路存在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小型客车租赁经营的行

为，违反了《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依据《重

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给予你

单位罚款人民币3000.00元（叁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你单位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

内依法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交通局

2022年2月18日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2 月 8 日裁定受理重庆

华兴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重庆市涪陵区华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的强制清算申请，并指定重庆峡阳律师事务所为重庆市涪陵区

华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2021)渝05清申163号]，负责人为

曾强。

重庆市涪陵区华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重庆市涪陵区华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应的法

律后果。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

重庆市涪陵区华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重庆市涪陵区华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

者交付财产。重庆市涪陵区华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联系方

式为:联系人：查贵成律师(电话：15320456131)，陶芝玲律师(电话：

13896530233)；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中路37号，涪陵区黎明

大厦二楼1号，重庆峡阳律师事务所(邮编：408000)。

重庆市涪陵区华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2月18日

重庆市涪陵区华杨农业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公告

2019年3月29日，死者黄某所在A公司为
包括黄某在内的80名员工向某保险公司投保
团体人身保险，保费为 600 元，保险金额为意
外伤害最高50万元，意外医疗5万元，意外住
院津贴每天 100 元。被保险人清单上记载有
黄某的身份信息，记载的工种为灯具组装，职
业类别为“3”。同时保险单中特别约定：被保
险人工种为灯具组装人员（3类职业），若涉及
4类及4类以上职业出现责任除外。

2020年2月25日凌晨，黄某在上班过程中
发生意外死亡。黄某近亲属遂向保险公司申
请理赔，保险公司出具个人理赔结案通知书，
认为被保险人黄某出险时为5类职业，合同约
定若涉4类及4类以上职业出险责任除外，遂
予以拒赔。

关于本案中职业工种分类能否成为保险

公司拒赔理由，存在两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
见认为，死者黄某死亡原因系“工作中意外跌
落除锈助剂槽导致”，表明实际出险时，黄某从
事的工作为热镀锌加工，系《职业工种表》中5
类职业，超出合同约定，故保险公司无需承担
保险赔偿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在
承保时未尽询问、审查义务，且《职业工种表》
属于免责条款，现无证据证明《职业工种表》已
向投保人送达并作出提示、明确说明，故对投
保人及被保险人黄某并不发生效力，保险公司
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笔者同意第二种意
见，理由如下：

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中对承保职业已作出
明确提示，并不能免除保险人的询问和审查义
务。投保人的职业是决定保险人是否同意承
保的一项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保险公司理

应对投保人的职业负有审慎审查的义务，以确
保被保险人符合承保要求。从本案双方当事
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来看，虽然涉案团体意
外伤害保险单中以“特别约定事项”及“重要事
项确认”对承保职业要求作出提示，明确将涉
及4类及4类以上职业列入责任除外范围，但
是该提示并不能免除保险公司的询问和审查
义务，保险公司在销售保险单时应主动询问被
保险人的职业，对不符合承保职业的被保险人
应拒绝销售或履行明确的说明义务，但保险公
司在投保人向其缴纳保费后即向其交付了涉
案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单，未对其职业作进一步
询问。因此，保险公司因其疏于审查而导致的
保险风险，应由保险公司自行承担，双方当事
人签订的涉案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

徐玉荣

案例：
假冒名医售卖自制药品牟利，可能承担什

么样的责任？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对王某伙同“医托”杨某、蔡某等共9人通过假
扮“名医”高价售卖自制药品行骗牟利一案终审
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
王某、杨某、蔡某等9人5年至9个月不等有期
徒刑，罚金5万元到1万元不等的判决。

法院查明，王某是某私人诊所实际控制人，
其伙同杨某等人策划，形成了从被害人群体的
确定、被害人信息的收集与筛选到“广撒网+各
个击破”式的售药模式。王某等9人从角色扮
演到诈骗钱款收取等分工明确，形成紧密配合
的犯罪链条。

首先，由“医托”在医疗机构门口等地寻找
被害人，目标主要为老年人群，然后以赠送礼
品、同样的病情曾在该诊所治好等理由将被害
人骗至该诊所。“医托”通过聊天套取被害人的
患病情况、家庭情况等信息并发送至内部相关
人员的微信群中。

被害人到达诊所后，“主持人”会进行宣讲，
称近期有“名医”在诊所内看诊。假扮的“名医”
在授课之后给被害人看诊，通过已掌握的被害
人疾病及家庭情况等信息骗取被害人信任，将
该诊所自行生产的无批号药品高价出售给被害
人。经查，2020年8月至11月间，王某等9人先
后利用此种方式共诈骗18名被害人钱款共计
16万余元，其中1名被害人受骗后报案。
说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杨某、蔡某等9人
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侵犯了公民财产权利，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均应予惩处。据此，
一审法院结合各被告人退赔、认罪认罚等具体
量刑情节，作出如上判决。王某不服，提起上
诉。北京三中院终审后，裁定维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人，
要增强防骗意识，做到不参加不明人员组织的

“宣讲”“公益”“义诊”等活动，不轻信“包治百
病”等说法，如有疾病或者不适，应前往正规医
疗机构就医，遵医嘱服用合法适合的药物，一
旦遇到无法判断的情况及时向亲友、社区工作
人员求助帮助鉴别。子女也应更多关心关注
老人的就医情况、生活状况，一旦遭遇诈骗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避免落入不法分子精心设
下的圈套。

方玉 杨隽男

很多人直到这一年过去了才发现，自己还
有带薪年休假没有休。那么，对于未能安排的
带薪年休假是“年底自动清零”吗？

离职员工未休年假
诉求折算工资胜诉

带薪年休假，是指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劳
动者每年可以享有保留原薪资待遇的休假。
用人单位应为劳动者安排带薪年休假，保障劳
动者休息权的实现。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理了这
样一起劳动合同纠纷：员工甲与公司乙协商
解除劳动关系，但提出其已连续工作近3年，
从未被安排休过年休假，故要求公司乙支付
其上一年度应休未休年休假的折算工资。公
司乙则认为，《员工手册》明确规定，员工当年
度未提出年休假申请或迟延休假申请，则视
为自动放弃当年度的年休假，因员工甲未在
上一年度提出年休假申请，也未申请延迟休
假，故按照《员工手册》规定，年休假应“年底
自动清零”，故公司无需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
折算工资。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乙
关于未休年休假“年底自动清零”的规章制度
违反法律规定，公司乙也未证明上一年度曾
安排员工甲休年休假，亦无依据表明员工甲系
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故支持了
员工甲的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
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
劳动者连续工作满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
假。《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也
规定，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
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
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
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

间的工资收入。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
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
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
资收入。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休息权的重要实现
途径，也是劳动者的一项重要福利。用人单位
应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劳动者
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劳动者休带薪年假，以保
障劳动者休息权的实现。带薪年休假一般可
以在一个年度内集中或分段安排，确有必要跨
年度安排的，也可以跨一个年度安排。法院在
审理该类案件时，会分步骤地审查构成要件，
如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主

体、用人单位是否安排员工休年休假、员工是
否系因个人原因向用人单位书面提出不休年
休假等情节。

本案中，员工甲已在公司乙工作近 3 年，
公司乙从未安排员工甲休年休假，员工甲也未
曾向公司乙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虽然公司
规章制度规定年休假当年不休则“年底自动清
零”，但该规定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侵害了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不应当认定其有效，公
司乙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向劳动者支付未休
年休假折算工资报酬。如果公司乙安排员工
甲休年休假，但是职工甲因本人原因且书面
提出不休年休假，才可以“年底自动清零”。

综上，用人单位在制定关于带薪年休假
的规章制度时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在劳
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应统筹安排劳动者休带薪
年假，切实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

张 柯

离职员工未休年假，要求单位支付折算工资获支持，法官提醒——

年假“年底自动清零”于法无据

法在身边

职业工种变更保险仍应理赔

假冒名医卖药牟利
构成诈骗获刑罚金

以案说法

提个醒

普法课堂

《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规定，保证期间
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不发生中
止、中断和延长。

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
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
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请求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保证期间不发生
中止中断延长


